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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四部门
印发《关于推进落实食品药品领域惩罚性赔偿

制度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渝市监发〔2022〕5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市场监管局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药监局各直属

单位，各中、基层人民法院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消委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21〕24 号），进一步推进落实食品药品领域惩罚性赔

偿制度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

现将《关于推进落实食品药品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

报告。

2022 年 5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 庆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重 庆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重 庆 市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

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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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落实食品药品领域惩罚性赔偿
制度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落实食品药品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，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

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全市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、

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（以下统称各部门）和各级人民法院在行

政调解、消费者组织调解和民事审判等活动中落实惩罚性赔偿制

度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，符合以下情形的，可

以要求相关责任人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：

（一）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

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；

（二）药品生产经营者（含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、药品生产

企业、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）生产假药、劣药或者明知是假

药、劣药仍然销售、使用的。

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

－ 3 －

前款规定的食品药品，符合以下情形的，消费者主张惩罚性

赔偿，人民法院和各部门不予支持：

（一）食品的标签、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

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；

（二）符合《关于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〉第一百一

十七条第二款适用原则的指导意见》（药监综药注函〔2022〕87

号）规定不影响安全性、有效性的中药饮片。

第四条 对符合惩罚性赔偿条件的情形，消费者认为同时构

成消费欺诈的，有权选择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四十

四条第三款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

条第一款规定主张相关责任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。

第五条 以下市场主体未履行法定义务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

益受到损害，消费者主张其连带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，人民法

院应予支持：

（一）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、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一条规定的；

（二）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；

（三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的，应当由其指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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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履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义务，与药品上

市许可持有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
第六条 各部门应当积极推行先付赔偿制度，鼓励、引导商

场、市场开办者和展销会举办者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（以下统

称市场开办者）向消费者做出明确承诺，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市

场开办者场内（平台内）经营者侵害时，可以请求市场开办者先

行进行赔偿，赔偿范围应包括惩罚性赔偿。

第七条 消费者提起诉讼，向市场开办者主张在其承诺范围

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，因查明事实需要，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

追加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

第八条 市场开办者按照承诺向消费者赔偿后，根据其与场

内（平台内）经营者的约定，向场内（平台内）经营者进行追偿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。

第九条 市场开办者与场内（平台内）经营者事前达成合意，

二者共同作出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法定惩罚性赔偿标准，消费者

主张按照承诺赔偿的，各部门在调解中、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可以

予以支持。

食品经营者和药品经营者向消费者作出承诺，其承诺的赔偿

标准高于法定惩罚性赔偿标准，消费者主张按照其承诺进行赔偿

的，各部门在调解中、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应当依法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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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消费者和赔偿责任人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

成惩罚性赔偿调解协议，申请人民法院司法确认，经审查符合法

律规定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。

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经司法确认的惩罚性赔偿调

解协议，消费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可以通过支持消费者

集体诉讼的方式，支持消费者提起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诉讼。

对食品、药品生产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

者危及消费者人身、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

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可以依法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，

向食品、药品生产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。

第十二条 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、人民法院在纠纷调

解、审判执行中发现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假劣药品的

违法行为线索的，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。

第十三条 食品、药品生产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，侵犯消费

者合法权益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当事人

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，当事人积极履行惩罚性赔偿责任的，可以

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第十四条 食品、药品生产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，侵犯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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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合法权益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当事人

实施行政处罚后，符合条件的，依法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

失信名单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将当事人是否

履行惩罚性赔偿责任，作为当事人能否提前移出市场监督管理严

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参考因素之一。

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采

取限制消费措施，符合条件的，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第十五条 各部门和各级人民法院在开展推进落实惩罚性赔

偿制度工作中，发现追索惩罚性赔偿的索赔人涉嫌诈骗等违反治

安管理法律法规或者犯罪线索的，依法移送公安机关。

第十六条 各部门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健全在食品药品

惩罚性赔偿信息共享、线索移送、技术支持、典型案例发布等方

面的协作机制，强化普法宣传，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，促进生产

经营者自觉履行食品药品安全主体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